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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於百慕達註册成立的有限公司) 

         (股份代號：1199) 

 

舉報政策 

 

總則 

1. 為提升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“本公司”)管治水平，督

促所有成員(包括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及各級職員)廉潔從業，建

立暢通的舉報渠道，規範舉報受理及調查工作，及時發現並懲處

非法、不道德或違規行為，依據相關法律法規，結合本公司實際

情況制定本規定。 

2. 本規定適用於本公司及附屬公司(以下統稱“各單位”)，附屬公司

指本公司對其擁有控制權的下屬公司,一般指全資和控股公司（持

股比例大于 50%）或其它財務併表之公司。 

 

舉報事宜 

3. 本公司所有成員或其他與本公司有往來者(如客戶及供應商)均可

以就本公司經營管理中存在的非法、不道德或違規行為進行舉

報。 

(1) 違反法律或監管規定； 

(2)  涉及會計、審計、財務及其他內部監控事宜的不法行為、不

當行為或欺詐； 

(3) 危害個人健康及人身安全； 

(4) 破壞環境； 

(5) 違反本公司的規章制度或行為守則； 

(6) 可能損害本公司聲譽的不當操守或不道德行為； 

(7) 蓄意隱瞞上述任何一項。 

 

舉報渠道 

4. 任何人員如發現經營管理中存在非法、不道德或違規行為，可以

通過以下舉報接收途徑進行舉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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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徑一：向本公司審計監督部舉報，郵寄地址及電郵如下： 

郵寄地

址： 

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號 

中遠大廈 49 樓 

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 

審計監督部 

上海市東大名路 658 號 

5 樓 

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 

審計監督部 

電郵： whistleblowing@coscoshipping.com 

途徑二：向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舉報，郵寄地址及電郵如下： 

郵寄地址：  香港皇后大道中183號中遠大廈49樓  

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  

電郵：  whistleblowing-ac@coscoshipping.com 

電郵或書面信函將由審計監督部代收，並向審核委員會主席

 匯報。 

 

若舉報以書面信函形式進行，為確保資料保密，應用密封

信封清楚註明「舉報信件-未經授權請勿拆閱」。 

 

實名/匿名舉報 

5. 本公司鼓勵舉報者以實名舉報，以方便後續跟進及減少惡意

舉報。如舉報者選擇作出匿名舉報，本公司未必能夠取得所

需的額外信息以進行跟進或調查。 

6. 本公司承諾對舉報者個人相關信息在必要知情範圍之內保守

秘密，不會做出解僱、降職、停職、威脅、騷擾或者其他任

何形式的歧視，惡意舉報情況除外。 

 

虛報或惡意指控  

7. 本公司堅決抵制惡意舉報。舉報者明知實際情況而向調查人

員作虛假報告或誤導的，本公司將追究責任。若事件已移交

司法機關處理，按照當地法律法規進行相應處罰。 

 

調查 

8. 本公司或審核委員會主席對已收到的實名舉報者的合理舉報需

作出回覆，回覆內容一般包括： 

(1) 在收到舉報事件的 7 個工作天內，會在合理可行的情況

mailto:complaint@cspterminals.com
mailto:whistleblowing-ac@cspterminal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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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通知舉報者確認收到舉報事宜； 

(2) 該舉報事宜是否會作進一步的調查，如有需要，建議提供

進一步調查的綫索及證據；及 

(3) 在適當的時候回覆舉報人調查的完成情況。 

9. 本公司會根據調查結果及其嚴重性對被確認為違規違紀之成

員依照相關制度嚴肅處理。若責任人行為觸犯當地法律法規，

本公司將按情況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其法律責任。 

 

保密 

10. 本公司以保密及慎重的態度處理所有被透露的數據，在未徵

得舉報者同意前，本公司不會透露舉報者之身份。然而，在

某些情況下，如因調查而需要啓動法律訴訟程序，本公司可

能被要求或在法律上有責任披露舉報者之身份。在此情況

下，本公司將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保障舉報者權益。 

 

2025 年 12 月 


